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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」改頭換面

文｜王兆慶｜彭婉如文教基金會研究組組長

圖｜編輯室提供

　　行政院主計總處的「婦女婚育與

就業調查」，是研究臺灣女性婚育意

願、幼兒接受照顧的情形、女性離職

與復職、無酬照顧工作的寶貴資料庫。

與國內其他資料庫的不同之處，在於

其龐大。由於這是官方統計工作的一

環，隨行政院主計總處的常態性人力

資源調查一併執行，所以調查樣本高

達 20,000 戶，而且是由大量基層統計

調查人員執行的「面訪」，不是一般

調查的電話訪問。

　　這份調查晚近皆為每三、四年舉

辦 一 次。 不 過， 臺 灣 社 政 主 管 機 關

（目前為衛福部，過去為內政部）向

來也有針對各項福利人口群實施調查

的慣例。兒少、婦女、老人、身心障

礙等人口群都有各自的調查計畫，且

每四到五年實施一次。雖然衛福部的

「婦女生活狀況調查」歷次樣本數平

均 10,000 人左右（已經遠大於國內其

他調查，中研院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樣

本僅 2,000 多份），且為電訪，規模

可謂小於行政院主計總處，但是行政

院主計總處的「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」

和衛福部的「婦女生活狀況調查」，

就不免有了主題的、甚至時間上的重

疊。 舉 例，2006 年 兩 單 位 就 同 時 執

行了自己的調查，雖然之後有意識地

錯 開（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續 於 2010、

2013、2016 年，衛福部於 2011、2015

年執行），但各行其是、資源浪費的

問題終究存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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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因 此，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2017 年

決議，將這兩項調查的內容及期程予

以整合。由衛福部主責檢視、翻修、

整併兩大調查的題目，並保持過去行

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的優勢，採樣本數

10,000 戶以上，全為面訪的方式執行。

　　新的調查（題目未定，也許是婦

女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）將於 2019 下

半年實施，2020 年公布成果。筆者有

幸參與衛福部的問卷題目修訂諮詢會

議，故藉此機會，報導這個官方資料

庫的未來發展方向，提供讀者參考。

              四大修訂重點

一、婚配關係

　　對於受訪者女性的婚配關係，婦

女 婚 育 與 就 業 調 查 過 去 在 填 答 選 項

中，只將「未婚者」全部歸為一類，

「有偶（或同居）、離婚、分居、喪

偶者」再全部歸為一類。亦即，基本

上把全部女性只分為「沒有婚配經驗」

和「有婚配經驗」兩群人；婚配關係

這個變項下，只有兩種屬性。婦女生

活狀況調查稍微細膩些，對於受訪女

性 的 婚 配 關 係， 填 答 選 項 分 為「 未

婚」、「有配偶或同居」、「離婚」、

「分居」、「喪偶」五大類。

　　 楊 靜 利（2004） 很 早 就 指 出，

同居關係在晚近的西方國家是普遍現

象，尤其北歐 25-29 歲的未婚青年有

超過一半的人同居，甚至九成的北歐

民眾婚前均經歷同居的階段。但臺灣

的調查問題選項，由於向來將「有配

偶」與「同居」合而為一，所以實證

調查無法得知同居數據。因此，她是

用「有配偶或同居者」人數，減去戶

籍上的有偶人數，大約推估出同居人

數。楊靜利也建議，未來「有配偶」

與「同居」應分別為同一題目下的不

同選項，才能具體反映同居現象在臺

灣的消長。因此，本次修訂調查題目，

具體方向即為將「有配偶」與「同居」

分開，這將是官方婦女調查第一次直

接研究同居現象的資料，讓非婚家庭

於調查中不再隱形。

　　另外，考慮到同婚議題近年在臺

灣熱烈辯論，行政院性別主流化政策

也將「提高民眾對多元性別、多元家

庭的認識程度」列為性別平等重要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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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之一。故本次修訂題目，將配偶、

同居人的「性別」獨立列入調查範圍，

不再理所當然假定配偶與同居必為異

性戀關係。當然，受訪女性的配偶或

同居人性別，是否可以透過面訪而實

際得知？是一個待解的實務問題。不

過這個修訂方向，也代表官方調查面

對、正視婚配關係多樣性的開始。

二、育兒經驗

　　對於育兒經驗，過去婦女生活狀

況 調 查 只 問 受 訪 女 性 有 幾 位 撫 養 子

女。婦女婚育就業調查則比較詳細，

詢問受訪女性的生育數、每一個子女

的性別及年齡，最小子女在 0-3 歲或

3-6 歲的照顧或托育方式、花費金額，

以及未來期待再生育的子女數等。

　　不過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受限於

調查母體（所有成年女性勞動力），

20,000 戶的調查樣本中，調查當年育

有 0-6 歲子女的女性，實際上人數並

不多（筆者檢視 2010 年資料，20,000

個樣本中僅 658 位女性於調查時育有

幼兒）。所以幼兒接受照顧情形相關

問題，已全部改納入衛福部的「兒童

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」，該調查的學

齡前幼兒樣本數 2,500 份，較符合統

計推論的樣本數期待。

　　未來，有關不同年齡幼兒的理想

照顧型態、實際照顧型態，托育時數、

托育費用的官方調查資料，以及這些

托育照顧變項與母親、父親背景變項

（工作、工時、收入等）的交叉分析，

將 改 為 依 靠 兒 童 及 少 年 生 活 狀 況 調

查，不再由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的後

繼計畫處理，這一點是托育或工作家

庭平衡政策的研究者必須注意的。

　　另外，對於受訪者理想期待的子

女數及性別，過去婦女婚育與就業調

查僅有男、女兩個選項，未來將朝男、

女、不限三個方向修訂，期反映生育

性別選擇在女性意向的變化程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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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女性就業及無酬照顧

　　過去，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大篇

幅 詢 問 受 訪 女 性 的 就 業 歷 程， 包 括

婚育前是否就業，以及婚育後是否變

更職位、離職、復職，做出這些就業

決定的原因等。這部分也是行政部門

回 應 消 除 對 婦 女 一 切 形 式 歧 視 公 約

（CEDAW） 國 家 報 告 的 數 據 資 料 來

源，故題目均予以延續。

　　但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對於受訪

女性的就業細節，包括從業身分、職

業、工時等，不若婦女生活狀況調查

深入。因此，兩份調查整合後，新調

查 將 會 詳 細 詢 問 受 訪 女 性 的 就 業 狀

態（ 按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的 定 義， 每

周有酬工作 15 小時以上，或每周無

酬家屬工作——幫家裡的中小企業做

零工達 15 小時以上，都算是「就業

者」），非就業狀態（包括是否正找

工作中、是否健康因素不工作，是否

有照顧小孩、老人及其他家人等各種

情況）。

　　如果是就業者，則會進一步詢問

這位就業女性的從業身分（是雇主？

受雇者？或自營作業者等），及其職

業身分（服務業、農林漁牧等），是

否為典型就業（一般正職，或臨時人

員、派遣人員）。再來，是否為全職

工作，或部分工時工作（採行政院主

計總處的定義，無固定工時者每週工

作 35 小時以下，或有固定工時者未

達工作場所規定工時，都算是部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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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工作），以及工作的時數、工作的

收入等，也會納入具體問卷設計的題

項。

　　這部分的細節頗多，但基本上是

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、婦女生活狀況

調查共同整併而成，未來應有助深入

瞭解女性就業的型態，並能與其他變

項交叉比對。

　　此外，無論是否就業，女性仍深

受私領域家務無酬照顧勞動的性別角

色綑綁，故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、婦

女生活狀況調查，過去都曾為此設計

問項。未來整併後，仍會對受訪者每

天「 照 顧 未 滿 12 歲 兒 童 」、「 照 顧

需協助的老人」、「照顧需協助的成

年家人」、「做家務」等事項的時數

一一詢問。若現場情形許可，面訪時

也會針對這位受訪女性的配偶（同居

人），詢問其無酬照顧勞動時數，以

利家務勞動分工的分析比較。當然，

女性同志家庭，也可能透過這個題項

做出交叉分析，掌握其家務勞工是否

有特殊性。

四、大幅刪減不必要的題項

　　為完成本次整併工作，衛福部統

計處一併檢視諸多現行調查，是否有

重複之虞。結果發現，原本婦女生活

狀況調查裡的身體健康問題（例如：

近三年是否做過健檢），與衛福部國

民健康訪問調查重複；志願服務問題

（例如：近一年每月從事志工的時數）

與衛福部社工司志願服務調查重複；

希望政府加強的措施（例如：托兒服

務希望加強的優先事項為何、照顧老

人希望加強優先事項為何），分別與

兒童及少年生活狀況調查、老人狀況

調查重複。為求精簡，減少面訪的時

間壓力，這些重複的問項均予以刪除。

此外，一些過於籠統、缺乏識別性的

題目（如自評生活滿意度），也不再

納入新的調查。

未來展望與國際比較

　　長久以來的「公╱私二分」意識

形態以為，男性適合「公」領域，女

人則被理所當然看成是家庭動物，只

適合留在「私」領域中，負責家庭照

顧和生養工作。Mary Daly（2011）也

批判——長期以來，福利國家支持男

性養家的家庭生活模式，強化了男女

之間的性別勞動分工；「他」負責賺

取收入、養家活口，「她」負責照顧

家庭。有大量文獻表明，福利國家至

少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前，都是為了

鞏固女性對男性的依賴，而不是挑戰

性別權力結構。

　　然而，經濟全球化的競爭時代，

人們不分性別都已被捲入勞動力市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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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中；雙薪家庭及其經濟穩定性，也

已成為中產階級、勞工階級家庭賴以

存續的必要條件。如何調整社會文化

體質，從男性養家、女性照顧（male-

breadwinner / female-caregiver） 的 分

工模式，逐漸前進到一家之內、不分

性別，兩人雙雙平衡分擔經濟、照顧

責任的普及平等分工模式（universal 

caregiver / breadwinner）， 是 現 代 先

進國家的共同課題。

　　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、婦女生活

狀況調查等官方調查計畫的整併，

反映了臺灣的政策關懷，同樣

在這一條趨勢的軸線之上。

　　 家 庭 內 的 性 別 關

係 是 否 趨 於 平 等、 開

放？ 或 仍 深 受 傳 統 所 限

制？ 女 性 就 業 隨 著 世 界 趨

勢一同擴張，但無酬家庭照顧勞動是

否能順利移轉、有人分攤？或仍由就

業女性獨自承擔？性別、家庭、就業、

照顧，還是臺灣社會發展道路上的關

鍵字。期待更多專家學者、民間團體

關注這份調查的修訂工作，各界的研

究和思考，勢必可從這一份官方實施

的大規模調查中，找到各自的啟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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